
 

 
197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4 期 院會紀錄

（一九六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國家風景區提升計畫自償率及整體觀

光效益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3-475） 

許委員就國家風景區提升計畫自償率及整體觀光效益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使本部觀光局所轄各國家風景區得以提升旅遊品質並永續發展，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現正積

極辦理各轄區之「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。各管理處之「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，將透過觀光資

源盤點、考量觀光承載力、配合最適遊客規模之擬定、成長管理等策略謀求各國家風景區觀

光資源的永續經營；並透過投資與收益項目之調整，增加投資回收機會，落實永續財務規劃

，提高各風景區的財務自償率。至有關國家風景區之土地管理及經營管理機制亦將重新檢視

，針對各國家風景區之觀光發展提出具體之發展方向與執行對策。 

二、為有效引導各國家風景區內觀光需求之土地使用，「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依國家風景區範圍內

資源特性、土地利用形態及旅遊服務功能，主要劃分為「特別保護區」、「自然景觀區」、

「觀光遊憩區」、「服務設施區」、「一般使用區」等五大功能分區，並規定各分區使用及

保護、管制事項、劃定設施型發展區位與觀光發展總量管理機制。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區域計

畫相關內容將以「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為指導依據，相關土地使用得配合各功能分區再劃定

或檢討變更為適當之使用分區，藉由中央與地方資源整合，使得整體觀光品質得以透過土地

使用管理加以提升。 

三、另為提升旅遊服務品質，期能透過設施承載力（交通、停車場、旅館、水電污水垃圾等公用設

備等）及環境承載力等瞭解現行各「核心景點」之容受程度，並透過成長管理概念，利用最

適遊客規模之設定、遊客引導與控制策略、分流管控措施、拓展周邊「副核心景點」等方式

，以總量管制概念，避免超過乘載上限而造成過度衝擊，使景區得以永續發展；並以分期分

區發展構想，將單點觀光建設擴大至旅遊線與面，帶動地方發展。 

四、有關提升自償率部分，期望能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，循序推動各項景點活化，提升資本投入財

務回報及觀光發展基金收益；努力之方向包括：擴大既有設施出租效益、推動促參（BOT、

ROT）專案計畫、研擬收取公共設施使用與清潔費、規劃品牌授權、研擬土地變更回饋金或開

發與經營許可權收益等。並透過土地權屬及閒置空間清查，尋找未來具發展及開發潛力之公

有土地或空間進行撥用、開發、收益，分期分區發展，以利後續財務自償率之提升。 

五、「觀光整體發展計畫」除前述各項措施外，再透過經營規劃、流程串連等措施，將中央與地方

之資源整合，全方位提升旅遊品質及接待能量，讓旅遊服務品質提高至國際水準。目前日月

潭、東北角、北觀、阿里山、參山、雲嘉南等 6 個管理處之國家風景區整體發展暨財務計畫

，觀光局經循程序陳報行政院，行政院業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核定前開 6 管理處之計畫。至

其餘 7 個管理處，包括東海岸、澎湖、大鵬灣、縱谷、馬祖、茂林、西拉雅等之國家風景區

整體發展暨財務計畫，預定於今（104）年底陳報行政院，待核定後據以執行，以利發揮觀光

整體發展之綜效。 


